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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東莞市環境保護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dgepb.dg.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dgepb/tzgg/201703/1119898.htm） 

 

附錄 

 

关于印发《东莞市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实施方案》的通知 

东环〔2017〕69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东莞市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实施方案》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莞市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严格实行控制区域和流域内污染物

排放 “减量置换”，促进污染减排，逐步改善我市大气、水环境质量，根据国务院《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2016－2020 年）》、

《东莞市环境污染防治总体实施方案（2016－2020 年）》等有关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发的“气十条”、“水十条”，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创建

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为契机，强化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切实加强主要污染物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末端严控”，严格控制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促进主要污染物总量

削减，不断提升环境质量，推动我市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二、总体要求 

严格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实行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管理，

项目环评文件审批前须取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核定各镇街工业大气、水主要污染物现

状排放总量（详见附件），以此为基数管控镇街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2016 年环境违法违

规项目清理整顿工作中完善环保手续企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纳入相应镇街（园区）基数]。

实施严格的减量置换、“以新带老”、排污权交易等总量削减制度，落实区域限批、行业限批

等制度，逐步建立以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替代制度为核

心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体系，严控污染增量，削减污染存量，实现区域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有效削减。 

本实施方案所管控的主要污染物指标包括大气污染物 3 项指标：二氧化硫（SO2）、氮氧

化物（NOX）、挥发性有机物（VOCs），水污染物 3 项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化学需氧量（COD）、

氨氮（NH3-N）。 

三、主要工作 

（一）实施区域、流域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各镇街（园区）新建、改建、扩建

工业类建设项目需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必须立足通过污染物减排量来抵消新增的污染物

排放量，只减不增，逐年削减，实现区域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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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区域、流域环境容量和生态承载力，严格控制区域、流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迁移。

石马河、茅洲河等重点流域内跨镇街（园区）迁建的工业类项目，新增工业废水、COD、NH3-N

排放量的，必须实施同流域削减替代，排放总量指标不得来源于流域外建设项目的污染物减排

量。禁燃区内新增 SO2、NOX排放的，排放总量指标来源必须立足于禁燃区内建设项目的污染

减排量，不得来源于区域外建设项目的污染物减排量。莞城、东城、南城、万江、寮步、大岭

山、厚街、长安、虎门等 VOCs 重点控制区域内新增 VOCs 排放量的，排放总量指标来源必须

立足于区域内建设项目的污染减排量，不得来源于区域外建设项目的污染减排量。 

（二）实施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差别化削减替代。改建、扩建、迁建等工业类建设项

目污染物排放量原则上实现企业自身削减平衡，达到 “增产减污”要求。凡未取得污染物排

放总量指标来源的项目，暂停审批其项目环评文件。市以上重大项目、民生工程项目总量来源

经报市环保局同意后纳入全市总量指标统筹解决。已通过规划环评工业聚集区（工业园区）内

的建设项目，污染物总量排放指标纳入区域规划环评核定总量中统一调配，不需提供总量来源；

环境违法违规项目清理整顿工作中需完善环保手续的项目，不需提供总量来源。 

新增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建设项目实行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双管控”，

新增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均实施差别化的“减量替代”要求：年废水排放量≥500

万吨的镇街（园区）削减比例不低于 10%，50 万吨≤年废水排放量<500 万吨的镇街（园区）削

减比例不低于 5%，年废水排放量<50 万吨的镇街（园区）实施“等量置换”。工业废水能纳入

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的建设项目，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量控制指标由城镇污水处理

厂总量中调配，无需由镇街提供总量削减来源，引导各镇街（园区）加快推动城镇污水处理厂

及配套截污管网建设。 

新增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的建设项目需实行“2 倍总量替代”。燃烧设施使用天然

气、液化石油气等清洁能源的建设项目（集中供热及热电联产项目除外），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总量指标在全市污染物减排量中统筹调配，无需提供总量指标削减来源。挥发性有机物重点

控制行业新增 VOCs 排放量的建设项目分区域、分行业实施“2 倍总量替代”、“1.5 倍总量替

代”或“减量替代”。莞城、东城、南城、万江等四个街道环城路范围外区域以及厚街、大岭

山、寮步、长安、虎门等镇街为 VOCs 重点控制行业严格控制区，区域内建设家具、制鞋、印

刷（含长台丝印）、表面涂装（含金属及塑料表面涂装）、炼油与石化、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溶剂型涂料、油墨、颜料、胶粘剂及其类似产品制造）等新增 VOCs 排放量行业项目，

实施“2 倍总量替代”，其他 VOCs 重点控制行业项目实施“1.5 倍总量替代”；除禁止准入区

和严格控制区外的其他区域建设新增 VOCs 排放的重点控制行业项目须实施“减量替代”。  

（三）实施建设项目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根据区域生态空间、总量管控、环境质量目

标要求，加快落后产能淘汰，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制定环境准入负面清单，探索实行

工业园区规划环评清单式管理试点，以清单方式列出禁止、限制等差别化环境准入条件和要求，

不得审批禁止类项目，严格管控限制类产业发展。 

石马河、茅洲河流域在水质达不到环境功能要求或污染物排放量超过总量控制指标要求的

情况下，暂停审批流域内新增水污染物排放量的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

保专业基地外，原则上禁止新建电镀、湿式印花、漂染、洗水、造纸等重点污染项目。国家、

省、市重大项目配套的污染车间要求在环保专业基地内建设，确需在基地外配套建设的须经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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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同意，并报具有相应审批权限环保部门审批。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以下条件的涉及电氧

化、化学镀、酸洗、磷化、蚀刻、钝化、电泳等表面处理工艺排放废水的项目：1.位于已通过

规划环评的工业聚集区内建设；2.其他区域建设的项目应是企业自身产品不可或缺的配套工艺，

且企业总投资规模原则上要求达到 5000 万元以上（不含土地费用），符合环境功能区划，满

足清洁生产和工业废水“零排放”要求。 

禁止新建、扩建炼油石化、炼钢炼铁、烧结类制砖、水泥熟料（以处理城市废弃物为目的

的除外）、粉磨水泥、平板玻璃（特殊品种的优质浮法玻璃项目除外）、建筑陶瓷、焦炭、有

色冶炼、化学制浆、鞣革、铅酸蓄电池、燃煤燃油火电机组和企业自备电站等项目。禁止在高

污染燃料禁燃区内新建、改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锅炉、窑炉和导热油炉等设施。禁止在

集中供热区域内新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锅炉。禁止在 VOCs 重点控制行业禁止准入区域即市

区环城路范围内和各镇街中心区（由镇街自行划定）建设家具、制鞋、印刷（含长台丝印）、

表面涂装（含金属及塑料表面涂装）、炼油与石化、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溶剂型涂料、

油墨、颜料、胶粘剂及其类似产品制造）等新增 VOCs 排放行业项目（市级以上重大项目除外）。 

（四）实施建设项目环境准入联动限批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建设项目环境准入与环境质量、

现有项目环境管理、重点环保工作考核的联动限批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项目环境准入与区域环境质量联动限批工作机制。对环境质量不升反降、未达到

国家或地方环境质量目标考核要求的镇街（园区），没有完成当年治污任务的，暂停审批新增

排放重点污染物等影响环境质量考核目标实现的项目环评文件。行业污染物排放超出总量管控

要求的，应针对超标因子，对项目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准入要求，合理控制行业发展规模。 

建立健全项目环境准入与现有项目环境管理联动限批工作机制。对于改、扩建或依托现有

工程的项目，如果现有工程已经造成明显环境问题，应进行全面梳理并提出有效的整改方案和

“以新带老”措施。对于区域内现有同类型项目环境污染严重，导致环境容量接近或超过承载

能力的，在现有问题整改到位前，暂停审批该区域同类行业的项目环评文件。 

建立健全项目环境准入与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河长制”、大气污染防治等重点环保工

作考核联动限批工作机制。对未能完成上一年度总量减排任务、“河长制”考核不合格、未完

成工业锅炉整治任务、未完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整治任务以及未通过大气污染防治年度考核任

务的镇街（园区），暂停审批辖区内新增相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项目环评文件（市以上重大项

目、民生工程、污染减排和循环经济项目除外）。 

（五）推进污染物总量来源排污权交易试点管理。坚持总量控制、新老有别的原则，对现

有排污单位和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实行差别化政策。现有排污单位在试点阶段免费获得初始

排污权。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企业需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的，在满足总量的条件下购

买相应排污指标，才能取得相应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纳入省、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需新增污染物排放量的，按照省、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具体试点

管理办法执行。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并购、重组、协商转让或排污权交易等方式获得排污指标，

但位于石马河、茅洲河等重点流域、区域的工业类项目，新增工业废水、COD、NH3-N 来源不

得由区域外的项目获得。莞城、东城、南城、万江等四个街道环城路范围外区域以及市区夏季

上风向镇街等 VOCs 重点控制区域总量来源不得由所在镇街区域外的项目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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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强化工业污染物回用回收净化处理。提升重点水污染行业及 VOC 排放重点行业的

清洁生产水平，不断提升中水回用率，大力推广使用水性及低排放 VOCs 含量的原辅材料。 

加大重点污染行业的中水回用力度，电镀行业中水回用率要达到 60%以上，漂染、制革、

洗水、湿式印花等行业中水回用率达到 50%以上，造纸行业中水回用率达到 85%以上。新、改、

扩建其他水污染行业中水回用率原则上应达到 50%以上，积极引导企业通过采取先进的中水回

用技术、零星废水转移等手段达到工业废水“零排放”要求。 

家具、印刷、表面涂装等 VOCs 重点排放行业应采取有效的 VOCs 削减和控制措施。新、

改、扩建工业涂装项目应当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因技术原因无法 100%使用低挥

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的情况下，新、改、扩建家具制造项目使用低 VOCs 含量涂料的比例不低

于 90%；新建印刷项目使用低VOCs含量油墨比例不低于 90%，使用水性胶黏剂比例不低于 95%；

机动车制造涂装项目使用低 VOCs 含量涂料的比例不得低于 80%，其他工业涂装项目使用低

VOCs 含量涂料的比例不得低于 50%；新建室内装饰用涂料以及溶剂型木器家具涂料生产企业

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环境标志产品要求。所有排放 VOCs 的车间必须采取严格的污染控制措施

提高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收集效率，并尽可能采取密闭等措施以减少废气的无组织排放与逸散，

要求安装废气收集、回收/净化装置，收集率和净化率须达到《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重点行

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综合整治的实施方案（2014-2017 年）》的要求。 

（七）严格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执行标准。将城镇污水处理厂及其配套管网建设情况作为

项目环保准入的依据，实行差别化排放要求。工业废水能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的：以重金

属或酸碱等无机物为主要污染物的工业废水，原则上不得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若项目周

边没有水体可供达标处理后排放而必须进入污水处理厂的，废水回用率应达到 65%以上，排放

执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及行业标准较严的要求；

其他类工业废水以所在区域的截污管网完善程度确定：区域截污管网完善，工业废水能通过截

污管网直接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的，COD、NH3-N 排放执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其余指标执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

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及行业标准中间接排放标准较严指标要求；区域截污管网不完善，但工业废

水最终能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执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

二时段三级标准和行业标准中间接排放标准较严的指标要求。工业废水未能纳入城镇污水处理

厂处理的：纳污水体属特殊控制区、一类控制区等区域，禁止增量工业废水，改、扩建项目工

业废水排放执行不低于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和相

关行业标准中较严的指标要求，并实施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纳污水体属二类控制区的区域，

立足于优先鼓励、引导项目建设（含：新、改、扩）采用中水回用、零星废水转移等手段达到

废水“零排放”要求，确需排放工业废水的项目，排放标准根据纳入水体环境容量确定。纳污

水体有环境容量的，执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和

相关行业标准中较严的指标要求；纳污水体无环境容量且无需新增工业废水的，执行不低于广

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和相关行业标准中严的指标要

求；纳污水体无环境容量且需新增工业废水的，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Ⅳ类或以上标准、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和相关行

业标准中严的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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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以及燃煤、燃水煤浆锅炉项目须按照《关于执行大

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的要求，执行特别排放限值。印刷、家具、表面涂装（汽车制

造业）、制鞋行业严格执行 VOCs 地方排放标准，其他 VOCs 排放项目参照地方标准从严要求

执行。 

四、责任分工 

（一）各镇街（园区）：负责研究落实本行政区域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工作；制

定本区域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定期督促检查本区域工业排污单

位落实总量管控政策；按要求上报本区域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核查工作所需资料。 

（二）市环保局：牵头做好全市工业主要污染物总量管控工作，负责与环境保护部、省环

保厅、市级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制定全市工业主要污染物总量管控方案，提出全市工业污染物

总量控制的政策建议；会同财政、发改等有关部门，协同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负责检

查、指导、督促各镇街（园区）、各部门落实工业主要污染物总量管控工作情况。 

（三）市发改局：负责落实省负面清单管理有关规定及我市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产业发展

指引等区域性产业目录，指导项目准入；负责把好项目立项关，严格管控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

的建设项目；配合环保、财政等部门协同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 

（四）市经信局：负责制订我市淘汰落后产能计划，统筹推进落后产能淘汰工作；组织实

施循环经济、资源综合利用，牵头推进企业自愿清洁生产；配合提供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管控核查核算所需的统计数据。  

（五）市财政局：配合职能部门研究制定全市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管理工作的经济鼓励政

策和措施；负责加大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管控信息化平台建设资金支持；配合环保、发改等部

门协同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实施。充分发挥市环境保护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协调市有关职能部门及

各镇街（园区）落实工业主要污染物总量管控措施。各镇街（园区）要切实加强对主要污染物

总量管控工作的组织领导，市有关单位要按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主要污染

物总量管控工作深入开展。 

（二）加大财政支持。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加大资金支

持力度。研究经济鼓励政策，统筹协调排污权交易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的关系，逐步建

立市场化的排污权交易机制。加快推进排污权交易信息化管理平台和排污许可证信息化管理平

台的建设。 

（三）强化督查监管。加大执法监管力度，重点检查企业源头控制、工艺过程管理、末端

治理设施运行情况、企业环境管理台账等。禁止重复使用可替代总量指标。弄虚作假、谎报数

据的，核定的总量指标和替代削减方案视为无效，据此替代方案作出的环评审批决定由作出审

批决定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撤销。 

  

  

东莞市环境保护局 

2017 年 3 月 10 日 


